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鱼峰区人民政府文件

鱼政发〔2025〕8号

鱼峰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鱼峰区落实2025年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工作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事业单位：
为切实做好2025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确保2025年柳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任务全面完成，现将任务分解下达（见附件）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各牵头部门要加强对所承办的市级为民办实事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责任制，将承办的事项纳入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建立牵头部门与责任部门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量化目标任务，制定措施办法，明确时间步骤，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的职责，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有人管、有人抓，不缺项、不漏项，按照实施方案分工合作，责任单位要主动配合牵头单位，共同完成目标任务。
二、跟踪督查，定期通报，确保项目落到实处
适时召开专项推进会，协调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为民办实事项目如期推进。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要对市级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持续跟踪督查、督办，通过线上督查和实地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检查和通报进展情况。各牵头部门要按时间节点（3月28日、7月1日、9月26日、12月3日）通过综办系统将市级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展情况报送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各责任单位要提前3日将进展情况报送牵头单位。
三、加强监督，专项考核，确保项目全面完成
将落实市级为民办实事目标任务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具体考核办法由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制定。由牵头单位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绩效考核，年底前将责任单位在材料报送、配合完成实事项目、考核得分确认等方面的绩效考核情况及佐证材料报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
各牵头单位要主动通过适当方式，及时向公众公布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进展情况，让为民办实事项目全过程接受市民群众监督。

附件：鱼峰区落实2025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分工方案



鱼峰区人民政府
2025年3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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